
项 目 名 称 : 寮步镇桥梁检测工

委 托 方 (甲 方 )∶ 东莞市寮步镇公用

代 理 方 (乙 方 ): 广东众

合同编号 :2020-gdzd-016

公 司

东莞市政府采购项目

委托代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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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协议书

委托方 (甲 方):东莞市寮步镇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代理方 (乙方 )∶ 广东众德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就室逆芏刨企望座型凵凵鱼丞塑~委 托乙方代理采购工作,乙方愿

接受甲方委托,按照政府采购监管机构核准的政府采购方式和规定的

程序及甲方的要求组织采购活动。甲、乙双方都应严格履行采购程序 ,

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确保政府采购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

实信用的原则。并接受政府采购监管机构的监督。甲、乙双方经协商

一致,就有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委托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室壁芷劐玺粱.垄型上凵鱼丞堕

2、 采购编号: 441900 -16-202002-1621203-0002

3、 采购方式: 公 开招标

4、 采购预算 (元 )∶ ￥3 210 285.84

第二条 委托事项

甲方委托乙方就采购项目开展如下事项及工作:

1、 编制、发售、解释采购文件 ;

2、 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采购信息公告;

3、 供应商资格预审 (邀请招标时适用 );



4、 制定评审方法、步骤、标准 ;

5、 依法牡取专家组建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小组、询价小组、

单一来源协商小组、磋商小组 (以 下简称评审委员会 );

6、 落实评审地点,主持评审活动,并做好评审记录;

7、 组织评审工作;

8、 整理评审报告送采购人及有关部门;

9、 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中标、成交公告,发

送中标 (成交 )通知书;

10、 答复供应商的询问和质疑,协助处理供应商投诉 ;

11、 采购活动有关文件报送备案及存档 ;

12、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是政府采购的主体,已落实采购所需的资金。

2、 甲方指定一位工作人员作为甲方的项目负责人,代表甲方联系

和处理采购过程中的有关具体事项。

3、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采购所需的有关采购清单、技术规格资料及

项目有关的服务、商务等材料和要求,并保证这些材料的准确性。

4、 甲方负责确认采购文件。乙方编制的采购文件经甲方审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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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报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备案后方可对外发布。

5、 甲方委派代表参加开标、评审活动的,须 向乙方出具本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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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函。授权代表不得委托与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存在任何隶

属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人员参加,且不得授权同一人参加开标、评审活

动。授权代表应严格遵守评审纪律。甲方需要在评审前介绍项目背景

和技术需求的,应 当事先提交书面介绍材料,介绍内容不得存在歧视

性、倾向性意见,不得超出采购文件所述范围,书 面介绍材料作为采

购项目文件随其他文件一并存档。

6、 开标结束后 , 甲方评标授权代表人/乙 方项目经办人应当依法

对供应商的资格进行审查;甲 方评标授权代表人依法参与评审工作 ,

并对评审委员会提交的评标报告进行确认。 (招标方式时适用 )

7、 甲方派出工作人员参与评审工作并自收到评审报告之日起 5个

工作日内在评审报告确定的中标候选人名单中按顺序确定中标或者成

交供应商。

8、 乙方发出中标 (成交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甲 方按照采购

文件和中标 (成交 )供应商投标 (响应 )文件的约定,与 中标 (成 交 )

供应商签订书面合同。

9、 甲方应当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登陆广东

省政府采购网上传政府采购合同扫描版,政府采购合同中涉及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的部分可以不公告。

10、 甲方负责配合乙方处理供应商的质疑和协助政府采购监管部

门处理供应商的投诉。



11、 甲方对评审情况以及在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有保密责任。

12、 甲方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各项政府采购制度。

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乙方作为政府采购工作的采购代理中介机构,在本次采购中应

组成专项工作组,并指定项目负责人代表乙方联系和处理政府采购过

程中的有关具体事项,采购全过程应接受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监督、

检查,公正对待各供应商和政府采购参与人。

2、 乙方应充分发挥采购代理机构的优势,按国家有关政府采购和

招标投标的政策法规,根据甲方提供的有关技术指标和技术参数以及

相关服务、商务等材料和要求,负 责组织实施编制、印刷、发售、解

释采购文件、采购信息发布的各项工作。

3、 乙方接收、保管供应商递交的投标 (响 应 )文件和报价资料 ,

4、 乙方负责依法组建评标委员会。

5、 乙方负责安排评审活动的有关事宜,组织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

工作,并向甲方提交评审报告。

6、 根据甲方出具的采购结果确认函,乙方将采购资料及结果送政

府采购监管部门备案,乙方负责将评审结果通知中标 (成 交 )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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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未中标 (未成交 )供应商。

并组织开标、评审活动。



7、 乙方依法收取采购代理服务费用,按规定标准向评审专家发放

酬金及相关费用。

8、 乙方负责配合甲方处理供应商的质疑和协助政府采购监管部门

处理供应商的投诉问题。

9、 乙方协助甲方处理合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0、 乙方对评审情况以及在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有保密责任。

11、 乙方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各项政府采购制度。

12、 乙方应按国家、省或市的有关规定将采购过程中的档案文件

移交给甲方存档,并 自行保存采购过程中的所有文件。

第五条 工作原则、采购和定标程序

(一 )工作原则

甲乙双方本着密切协助、精心组织,保证质量、按期完成的原则 ,

开展采购工作。

(二 )采购程序

各种方式的采购,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府采购相

关规定的程序进行操作。

(三 )定标程序

评审委员会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采购文件所载明的评审方法、

标准对供应商递交的投标 (响 应 )文件进行评审,向 采购人推荐中标



(成交 )候选供应商。

甲方根据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 (成 交 )候选供应商

名单依法确定中标 (成交 )供应商。

第六条 委托协议的变更和终止

甲乙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 以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合同法许可范围内对委托协议内容做出变更 ,

因,致使采购项目发生更改或取消的,应签订补充协议或终止本协议。

第七条 有关费用

1、 无论采购项目最终是否成功选定中标 (成 交 )供应商,均 由乙

方承担组织本项目采购活动的全部费用。

2、 乙方按照采购文件的规定,向 中标 (成交 )供应商收取采购代

理服务费,甲 方不需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

第八条 其他

1、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叁份,甲 方

壹份,乙方壹份,壹份交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本协议有效期为协议签订日起至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为止。未尽

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3、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争议,甲 、乙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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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协商解决;无法协商解决的,双方同意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

如作出变更的应当签订补充协议;如发生了不可抗力或重大变故等原

0 i|



的人民法院诉讼。

4、 本协议尾部列明之当事人联系方式和联系信息适用于双方工作

联系往来、法律文书及争议解决时人民法院及/或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

送达,人民法院及/或仲裁机构的诉讼文书 (含裁判文书 )向本协议任

何一方的上述地址和/或工商登记公示地址送达的,视为有效送达。一

方变更联系方式和联系信息的,应 当在变更后 3日 内及时书面通知对

方,对方实际收到变更通知前的送达仍为有效送达。

(以 下无正文 )

乙方: (盖

代表 :

地址 : 城中路 8号地址 :

联系人 :

电话: (0769)

邮编 :

达鑫创富中心十楼 1016号

联系人 :

电话: (0769· )26621190

由阝编: 523000

签约地点:东莞市

签约时间:202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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